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书
渝（云阳）环准〔2026〕9号
云阳县精神卫生中心：
你单位报送的云阳县精神卫生中心心理治疗中心、康复治疗中心改造工程（项目代码：2501-500235-04-01-194025）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申请表及相关材料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有关规定，我局原则同意重庆润绿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304813190E）编制的《云阳县精神卫生中心心理治疗中心、康复治疗中心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污染影响类）》结论及其提出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该项目已建成，属于环评“未批先建”，云阳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已出具处理意见。此次报批属于完善环评审批手续。
一、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云阳县精神卫生中心位于云阳县双江街道体育路134号，该医院目前设有检验科、放射科、精神科、急诊科、脑电图室、VR心理训练室、心理门诊室、心理治疗室等科室，未设置单独的洗衣房、未建设熬药房、未设置传染科、口腔科，供氧主要由氧气瓶供氧。本项目通过对现有院区综合楼及康复楼部分楼层功能布局进行改扩建，新增179张病床，扩建后全院区病床数由现有120张增加至299张，门诊接待量由30人次/d增至75人次/d，在岗定员由80人增加至180人。本项目组成包括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公用工程和环保工程（扩建污水处理站、新建检验废水预处理设备、新建应急事故池等）。本次建设不新增工程占地，项目总占地面积3810.16m3，总投资13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00万元，占总投资的7.69%。项目原有电磁辐射相关科室无变化，不纳入本次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二、该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应严格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本批准书规定的排放标准执行，不得突破。
三、项目在设计、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必须认真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及污染防治措施，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院区实行雨污分流，污水处理站采用“水解酸化+接触氧化+沉淀+消毒”处理工艺，处理能力120m3/d。营运期食堂废水经隔油池预处理后排入污水处理站，检验室废水经预处理设备处理后排入污水处理站，与其余综合医疗污水一并经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管网；规范设置废水排放口，设置流量在线监测设施。
（二）严格落实废气污染防治措施。污水处理站采用地埋式，污水井口加盖，产生的废气经“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排气筒（DA001，不低于15m）引至楼顶达标排放。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由专用管道达标排放。
（三）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风机、水泵等设备优先选用低噪声先进设备，合理布局并采取墙体隔声、基座减震、安装消声器、加强绿化等降噪措施。加强设备定期检修、维护和保养，确保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加强入院车辆管理。
（四）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分类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规范建设医疗废弃物暂存间、危险废物贮存点及其标志标识。医疗废物采用专用密封容器分类收集规范存放于医疗废物暂存间，采用紫外灯消毒设施定期对医疗废物暂存间进行消毒；废活性炭、废紫外灯管等危险废物采用专用密封容器分类收集规范存放于危险废物贮存点，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定期将各类危险废物交由有相应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转运处置。污水处理站污泥定期委托专业单位进行清掏并经消毒后交有资质的单位清运处置。餐厨垃圾交由有餐厨垃圾收运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理。生活垃圾收集后及时交环卫部门处置。无毒无害包装材料、废输液瓶（袋）等可回收物经收集后外售给废品回收站。
（五）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落实专人负责日常环境保护工作，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做好环境管理台账。强化环境风险管理，以医疗废物及危险废物管理、医疗废水处理设施运行、柴油存储及危险化学品管控等为重点，制定环境风险防范制度，落实风险防范措施，编制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污水处理站设置应急事故池。按照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要求，开展环境监测工作。
四、该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环保投资应纳入工程投资概算并予以落实。项目投入运行前，应依据有关规定向排污许可证核发部门申请排污许可，不得无证排污或不按证排污。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按照有关规定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建设单位应通过网站或其他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环保设施竣工时间、调试期限、验收报告等信息；验收公示期满5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应将项目验收相关信息填报于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项目验收合格后，方能正式投入使用。
五、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的，应依法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六、本批准书内容依据你公司报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推荐方案预测的环境状态和相应条件，统一的准入要求及政策作出。若项目实施或运行后，国家和本市提出新的环境管制要求，或发布更加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你单位有义务按照国家及本市的新要求，采取有效的改进措施确保项目满足新的环境保护管理要求。
七、请云阳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云阳县卫生健康委和县级相关部门加强该项目环境保护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云阳县生态环境局
（盖章）
   2026年7月10日  
抄送：双江街道，县发展改革委、县规划自然资源局、县卫生健康委、县应急局，县生态环境执法支队。
